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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道道全粮油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
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在对本次总经理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综合情况了解的基础
上，我们认为公司总经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刘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在对本次副总经理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综合情况了解的
基础上，我们认为公司副总经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包李林、罗明亮、吴康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在对本次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综合情况
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谢细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在对本次财务总监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综合情况了解的
基础上，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总监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邓凯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五、《关于认可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及预案内容切实可行，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
业和发展状况、经营实际、资金需求等情况，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优化公
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吴苏喜 夏劲松 陈 浩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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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0 年 10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0 年 10 月 16 日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 栋 10 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82,849,8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2699％。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182,838,7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2660％。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1,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
543,3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8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32,2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842％。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1,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8％。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6�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7�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刘建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1.02� 选举姚锦婷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1.03� 选举张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1.04� 选举谢细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选举吴苏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2.02� 选举夏劲松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2.03� 选举陈浩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01� 选举周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13.02� 选举濮文婷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82,838,76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32,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75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838,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9％；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2,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70％；
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赵国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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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
举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刘建军先生（董事长）、姚锦婷女士、张军先生、谢细波先生；
2、独立董事：吴苏喜先生、夏劲松先生、陈浩先生；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1）战略委员会委员：刘建军先生、夏劲松先生、吴苏喜先生，其中刘建军先生为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吴苏喜先生、陈浩先生、姚锦婷女士，其中吴苏喜先生为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委员：夏劲松先生、张军先生、吴苏喜先生，其中夏劲松先生为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陈浩先生、谢细波先生、夏劲松先生，其中陈浩先生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以上 7 名董事组成， 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 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周辉女士（监事会主席）、濮文婷女士；
2、职工代表监事：张青青女士。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以上 3 名监事组成， 任期为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1、总经理：刘建军先生；
2、副总经理：包李林先生、罗明亮先生、吴康林先生；
3、董事会秘书：谢细波先生；
4、财务总监：邓凯女士；
5、内审部门负责人：徐丹娣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朱晓娟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四、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包李林先生在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但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包李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267,652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包李林先生所持的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
所作的的相关承诺。

2、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徐丹娣女士在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但仍担任内审部门负责人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徐丹娣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 7,624,207 股， 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徐丹娣女士所持的股份将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
规定及其所作的的相关承诺。

3、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殷宇飞先生在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也不担
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殷宇飞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
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殷宇飞先生所持的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的相关承诺。

4、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何东平先生、 杜晶女士在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何
东平先生、杜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5、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李灯美女士在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离任后
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灯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314,985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
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李灯美女士所持的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的相关承诺。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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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时间要求，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建军先生主持，采用
记名投票方式。

一、本次董事会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刘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选举出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选举刘建军先生、陈浩先生、吴苏喜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刘建军先生为战略委

员会主任委员。
（2）选举吴苏喜先生、姚锦婷女士、陈浩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吴苏喜先生为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
（3）选举张军先生、吴苏喜先生、夏劲松先生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夏劲松先生为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4）选举谢细波先生、夏劲松先生、陈浩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浩先生为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包李林先生、罗明亮先

生、吴康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细波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邓凯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徐丹娣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

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朱晓娟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认可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并认可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及其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简历附件：
1、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建军先生，1963�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84� 年 1� 月

至 1988� 年 6� 月任岳阳石油化工总厂财务处会计；1988� 年 7� 月至 1993� 年 3� 月， 任巴陵石
油化工公司财务部会计科副科长；1993� 年 4� 月至 1995� 年 6� 月，任巴陵石化宏立实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1995�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 任岳阳巴陵油脂工业有限公司先后任财务部经
理、 副总经理；1999�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2000� 年，荣获岳阳市“招商引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05� 年，荣获岳阳市“第三届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2009� 年，荣获岳阳市“新世纪十大创新人物”荣誉称号；2011� 年，荣获湖南省粮食局
颁发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 年，被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与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部发展中
心评为“全国创业带动型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2012� 年，获评为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
十大领军人物；2015� 年至今，担任两届岳阳市人大代表。

最近五年内，刘建军先生除担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刘建军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 14，019.04 万股，其中，直接持股 8,585.31 万股，通过湖南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5,245.88 万股，通过岳阳市铭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股 187.85 万股，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法人股东湖南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候选董事姚锦婷女士为夫
妻关系，构成关联关系，除与姚锦婷女士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建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 刘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 副总经理包李林先生：
包李林先生，1964�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4� 年 8� 月

至 1994� 年 9� 月，历任长岭炼油化工厂、巴陵石化技开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94� 年 10� 月
至 1997� 年 12� 月，任巴陵石化四联公司总经理；1997 年 12� 月至 1999� 年 3� 月，任巴陵石化
进出口公司实业部经理；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湖南金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资产部
主任；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9� 月， 任昌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 年至今任道
道全副总经理、董事。

最近五年内，包李林先生除担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包李林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071.27 万股，其中，直接持有公
司 926.77 万股，通过岳阳市铭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44.50 万股，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包李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包李林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 副总经理罗明亮先生：
罗明亮先生，1968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10 月就职于岳阳市农科所；1995 年 10 月至 2001 年 12 月历任岳阳市科委副科长、 主任
科员；2002 年 1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岳阳市科技局科长；2008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岳阳市科
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2017 年 4 月，辞去公职；2017 年 9 月，任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最近五年内，罗明亮先生除上述工作经历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罗明亮先生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罗明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罗明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 副总经理吴康林先生：
吴康林先生，196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5 年 10 月至

2001 年 6 月， 在原岳化总厂工建处工作任技术科长， 计划科长等；2001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
在巴陵石化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工作任副部长；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巴陵石化公司社
区管理中心主任；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巴陵石化公司行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2016 年 2
月起担任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总经理。

最近五年内，吴康林先生除担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吴康林先生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康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康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5、 董事会秘书谢细波先生：
谢细波先生，197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 年 10� 月

至 2001� 年 6� 月，在岳阳市司法局惠风律师事务所工作，担任律师；200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任湖南嘉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担任道道全董事，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9 月担任道道全副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至今担任道道全董事会秘书。

最近五年内，谢细波先生除担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谢细波先生通过岳阳市铭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15.60 万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细波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谢细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 财务总监邓凯女士：
邓凯女士，197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1 年 9� 月至

1993 年 4� 月，任鹰山石油化工厂统计员；1993� 年 5 月至 1995 年 6 月，任岳阳深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会计；1995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岳阳巴陵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0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
岳阳昌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7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任道道全粮油岳阳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9 年 9 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最近五年内，邓凯女士除担任上述公司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 邓凯女士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邓凯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邓凯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 内审部门负责人徐丹娣女士：
徐丹娣女士，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1� 年 9� 月

至 1996� 年 4� 月，任岳阳针织印染总厂统计员、会计；1996� 年 5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岳阳巴
陵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1999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监事；200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道道全财务总监、董事。

最近五年内，徐丹娣女士除担任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徐丹娣女士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935.82 万股，其中，直接持有公
司 762.42 万股，通过岳阳市铭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73.40 万股。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丹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徐丹娣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 证券事务代表朱晓娟女士：
朱晓娟女士，1985 年 2 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2008 年 3 月

-2010 年 10 月，任长沙湘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会计；2012 年 8 月 -2013 年 10 月，任湖南
海天仁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4 年 3 月 -2017 年 4 月，任湖南宝信云建筑综合服务
平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 年 5 月 -2019 年 3 月，任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2019 年 4 月至今，任道道全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朱晓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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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后，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 栋 10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
事 3 名，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周辉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本次监事会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周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认可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同意并认可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
其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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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股权司法冻结及司
法划转通知》（2020 司冻 1016-01 号），公司控股股东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
地产”）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正源地产持有的公司 375,235,863 股无限售流通股被轮候冻结， 冻结期限为

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算，本次冻结包括孳息（指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正源地
产 是 375,235,863 100.00% 24.84% 否 2020-10-16 三年 银泰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轮候冻结

合计 - 375,235,863 100.00% 24.84% - - - - -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正源地产询证，本次轮候冻结原因如下：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银泰证券”)、银泰证券 - 交通银行 - 银泰证券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银泰证券 - 交
通银行 - 银泰 2 号稳健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正源地产发行的债券。 因债券展期兑付引
起债券交易纠纷，银泰证券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相关申请。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根据（2020）辽 02 民初 743 号民事裁定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协助执行上述轮候冻结。 截至目前，正源地产正与上述债券持有人进行有效沟通，尚未
收到此次股份轮候冻结情况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文件。

二、 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正源地产及其一致行
动人 404,738,963 26.79% 354,929,270 87.69% 23.50%

合计 404,738,963 26.79% 354,929,270 87.69% 23.50%
注：该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为正源地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其中正源

地产持有公司股份为 375,235,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累计被冻结
股份数量均为正源地产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

三、 其他说明
1.�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正源地产询证：截至本公告日，正源地产已发行的“16 正源 01”债券

本金余额 13.54 亿元已于 2020 年 7 月份面临回售 / 展期， 正源地产正在与相关持有人协商回
售 / 展期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7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
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补充公告》（编号：2020-039）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
的补充公告》（编号：2020-052）中已披露的冻结事项所涉案件外，控股股东未获得其他因债务
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经在上交所官网查证，2019 年 9 月 14 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正源地产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及代码为“16 正源 01”“16 正源 02”的债券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
“负面”。

2.� 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本次轮候冻结事项暂

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配合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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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 8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201,4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81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胡金根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董事会秘书翟忠南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1,30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21,605,876 99.9995 100 0.000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萍、孙志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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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权益变动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0】2591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现将《工作函》内容全文披露如下：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自然人肖妃英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受

让公司 6.26%的股份。 鉴于近期你公司董监高人员变动较大，现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有关规定，就有关事宜要求如下。

一、公告显示，本次权益变动，肖妃英受让汤旭东、孙秀梅等共计 20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公司 124,697,923 股股份，转让完成后肖妃英持有公司总股本 6.26%的股份。请公司及相关方
核实并披露：（1）受让方肖妃英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资金往来关系；（2）20 名转让方股东之间前期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在以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事项中是否存在一致行动行为；（3）受让方肖妃英支
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是否全部或部分来自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告显示，受让人肖妃英在未来 12 个月内拟选择合适的时机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的股份。 请相关方及时按照《临时公告指引第九十九号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股份
计划 / 进展 / 结果公告》的要求披露相关股份增持计划。

三、 近期你公司董事会决议罢免公司总裁、 董事会秘书并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 3 位董
事，相关人员变动较大。 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依法合规推进相
关工作，确保信息披露渠道通畅、秩序规范，保护投资者知情权。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 希望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相关股东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上述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明确市场预期。 ”

公司高度重视《工作函》所提出的问题，将认真落实《工作函》的相关工作要求，依法合规开
展相关工作，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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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
汽车 1,987 667.18% 13,600 192.91% 2,177 2,191.58% 12,218 144.70%

其他车型 24,143 -13.73% 171,128 -16.72% 21,333 -23.88% 166,531 -20.07%
合计 26,130 -7.49% 184,728 -12.08% 23,510 -16.40% 178,749 -16.21%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0 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股票简称：科华控股 股票代码：603161�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063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2664）。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A 股主板和中小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
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的要求， 在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以临时公告形
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
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